
金融学院推荐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办法

为完善和规范金融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金融学院推荐免试生工作领

导小组根据教育部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结合金融学院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金融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院领

导班子成员及 2 名硕士生导师、年级辅导员组成，院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对推

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全面负责。

二、申请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端正，品德优良，诚信守法，身心健康，大学本

科学习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学风严谨，基础扎实，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定

的科研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3．大学 1—3 学年的各门课程首次考试成绩全部合格（不含通识选修课），

即没有因首次考试不及格而重考或重修科目。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必须

在 426 以上，所有课程平均成绩不低于 80分（不含通识选修课）。成绩计算

以首次考试成绩为准。

4.成绩排名需在（通识必修课、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

课即 1、2、3、5、6 开头的课程）所在专业保研名额前 200%以内。

三、选拔方法

1.领导小组根据申请条件审核申请人资格；

2.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综合成绩高低排序。

综合成绩计算方法：



申请人前三年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占 85%(不含通识选修课的所有课程)，

参加竞赛获奖占 10%，日常表现占 5%，科研成果突出者给予附加分，计算出综

合成绩。

综合成绩=前三年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85%+竞赛得分×10%+日常表现分

×5%

注：竞赛得分=金融相关类学科竞赛、非金融相关类学科竞赛得分×80%+

创新创业项目得分×20%

四、综合成绩各组成部分分数确定办法

1.学习成绩：前三年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以教务处成绩单为准。

2.竞赛得分标准如下：

1）金融类的学科竞赛

国际级比赛：一等奖 100 分，二等奖 90分，三等奖 80分；

国家级比赛：一等奖设置一到二名的 100 分，二等奖 80分，三等奖 60分；

其余国家级比赛按照如下规则执行：

一等奖 80分，二等奖 60分，三等奖 40分；

省级比赛：一等奖 40分，二等奖 30分，三等奖 20分；

市级比赛一律得 20分。

竞赛设立特等奖的，按一等奖标准执行；竞赛仅设立名次的，第 1 名按一

等奖标准执行，2 至 3 名按二等奖标准执行，4 至 6 名按三等奖标准执行；竞

赛设立金、银、铜奖的，分别视为一、二、三等奖。

注：参赛者在同一年度同一竞赛的不同级别中获奖，按照最高标准确认，

不重复计算。

2）非金融类学科竞赛

国家级比赛：一等奖 40分，二等奖 30分，三等奖 20分；



省级比赛：一等奖 30 分，二等奖 20分，三等奖 10分；

市级比赛一律得 10分

非金融类学科竞赛取得分最高的一种竞赛，不累计加分。

3）创新创业比赛项目，国家级 100 分，省级 50 分，校级 25 分。

学科竞赛得分满分为 100 分，学科竞赛类别、等级、得分由金融学院推荐

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判定。

3.日常表现分由年级辅导员根据申请人 3年来综合表现（思想政治表现、

组织能力表现、文体活动表现、社会实践表现等）打分，满分为 100 分。

五、金融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申请人的情况，并根据实

际情况增加面试审核，根据综合成绩确定排序，最终确定获得推免资格学生名

单。

六、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金融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

七、本办法依据学校相关政策变化进行调整及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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